
壹、前言

臺灣臨床器官移植起步甚早。1968年，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李俊仁教授率領團

隊完成亞洲首例活體腎臟移植手術；1969年，又成功執行首例大愛捐贈腎臟移植，

開啟臺灣器官移植的新紀元，並為臺大醫院在此領域奠定堅實基礎。臺灣於1987年

頒布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，明定「為恢復人體器官功能或挽救生命，醫師得於符

合法定條件下，摘取屍體或他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」，成為亞洲第一個制定器官

捐贈與移植專法的國家。 

器官捐贈與移植是一項涉及醫療、倫理、法律、社會與經濟等多重面向的嚴謹

過程，需層層把關。臺灣器官移植的法律基礎主要為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，依據

器官來源，可分為「屍體器官捐贈」與「活體器官捐贈」兩大類，各有其法定要件

與審查機制。本文旨在簡要介紹臺灣現行器官捐贈與移植制度，期能於實務運作中

減少法律與倫理爭議，確保病人與家屬能獲得最適切的醫療照護。 

貳、屍體器官捐贈移植制度

一、腦死捐贈、無心跳捐贈法源 

根據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

手術，必須於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死亡後為之。」同條第2項進一步說

明：「前項所稱死亡，若以腦死判定者，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判定程序為

之。」據此授權，衛生福利部訂有《腦死判定準則》，明確以腦死取代傳統以心臟

停止跳動為唯一死亡認定標準，作為屍體器官捐贈的法律依據。此外，衛生福利部

於2017年12月發布《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作業參考指引》，供全國醫療機構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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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參考。自此，「腦死捐贈」與「心跳停止死亡後捐贈」（即無心跳器捐，DCD）

並列為屍體器官捐贈來源，使臺灣成為亞洲首個正式開放無心跳器捐的國家。 

為推動器官捐贈、確保器官分配系統之正確性、公平性與透明度，衛生福利部

於2002年捐助成立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」（以下簡稱

「登錄中心」），負責器官勸募、配對與資料管理等業務。後續更於2014年9月施

行《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》，並於2017年4月訂定《施行器官摘取手術核

定及管理辦法》，使臺灣器官捐贈與移植制度符合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2010年

修訂之《人體細胞、組織和器官移植指導原則》，以保障捐贈者與受贈者權益，並

維護移植品質。 

二、器官捐贈意願 

依據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第4條，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可進行屍體器官捐贈：1.

捐贈者生前曾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，並具明確捐贈意願；2.雖未生前表達意願，但

經最近親屬同意，且經醫師依法判定死亡後。另依第7條規定：「非病死或可疑為

非病死之屍體，非經依法相驗，認為無繼續勘驗之必要者，不得摘取其器官。但若

非病死原因經診治醫師認定顯與擬摘取之器官無涉，且依法相驗將延誤摘取時機

者，得經檢察官及最近親屬書面同意後摘取。」此即明定：若為意外或非自然死

亡，必須取得檢察官與家屬雙重書面同意，始得進行器官捐贈。 

綜上，我國採行「知情同意、自願捐贈」原則具體包括： 

(一)生前同意：民眾可透過線上系統、紙本器官捐贈卡或其他書面方式表達捐贈意

願。 

(二)家屬同意：若無生前同意，需由最近親屬二人以上出具書面同意。 

(三)雙軌徵詢機制：醫療團隊應主動查核健保卡註記之捐贈意願（針對已預立

者），並對未預立者進行標準化家屬徵詢。 

(四)意願可撤回：捐贈者得隨時以書面方式撤回其捐贈意願。 

(五)臨床意思優先：當健保卡註記之意願與捐贈者於醫療過程中明示之意思不一致

時，應以當事人明確表達之意願為準。 

三、捐贈者年齡限制 

腦死器官捐贈雖未設法定年齡上限，但實務上仍依個案評估。針對幼兒，僅

「足月出生（妊娠滿37週）至未滿3歲」者，始得由具資格之兒科專科醫師執行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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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判定。因此，早產兒依法不得作為器官捐贈者。 

四、捐贈者醫學禁忌 

依據規定，絕對禁忌症包括庫賈氏病（Creutzfeldt-Jakob disease）及其他無法控

制之感染性疾病；相對禁忌症則包括敗血症、開放性結核、藥物成癮、病毒性腦

炎，或存在未受控制、具潛在致命風險之伺機性感染或惡性腫瘤。若擬使用相對禁

忌捐贈者之器官，醫師須向受贈者或其家屬充分說明風險，取得其書面知情同意

後，方得進行移植。 

五、指定器官捐贈之規範 

依《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》第9條，醫院施行屍體器官「指定捐贈」

須符合以下條件。 

(一)受贈者須名列器官移植等候名單，且處於有效登錄狀態； 

(二)捐贈者與受贈者須為五親等內之血親、姻親或配偶； 

(三)在醫學條件允許下，捐贈器官數應多於指定分配數； 

(四)經醫療機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； 

(五)事後向登錄中心完成備查程序。 

此外，完成指定捐贈後，捐贈者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若未來有器官移植需

求，將享有優先順位接受其他大愛捐贈器官之資格（即「指定捐贈回饋機制」）。 

六、重要原則：無償捐贈 

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第12條明定：「提供移植之器官，應以無償捐贈方式為

之。」任何買賣、仲介或以對價交換器官之行為，均屬違法。 

參、活體器官捐贈移植制度 

一、器官捐贈移植審查法源 

為兼顧活體捐贈者與受贈者之健康與權益，衛生福利部於2017年4月訂定《器

官捐贈移植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》，強化審查機制；並依《人

體器官移植條例》及前揭管理辦法之規定，活體捐贈須符合以下要件： 

(一)捐贈者須年滿20歲，且具完全意思能力； 

(二)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，並經最近親屬出具書面證明； 

(三)經心理、社會及醫學等專業評估，確認適合捐贈，並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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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； 

(四)受贈者須為捐贈者五親等內之血親或配偶； 

(五)18歲以上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五親等內親屬。 

二、器官捐贈之親屬關係要求 

(一)關於「最近親屬」範圍，依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第8-1條，包括：1.配偶；2.

直系血親卑親屬（子女、孫子女等）；3.父母；4.兄弟姊妹；5.祖父母；6.曾祖

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；7.一親等直系姻親（如繼父母、繼子女）。 

(二)關於「配偶」之認定，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：1.與捐贈者育有子女；或 2.結婚

滿2年以上。惟若結婚滿1年後始經醫師診斷患有移植適應症者，不在此限，但

仍須遵守其他法定程序。 

(三)關於活體肝臟捐贈所適用之「五親等內親屬」：係依《民法》第967至969條所

定親屬關係圖，包含直系血親、旁系血親，以及姻親（血親之配偶、配偶之血

親）。 

三、重要原則：無償捐贈、權益保障 

活體器官捐贈，捐贈者須完全出於自由意志，不得受任何經濟誘因或壓力影

響。同時醫療團隊亦有責任確保捐贈者健康安全，並於捐贈後協助安排術後定期追

蹤檢查，以維護其健康權益。 

四、例外規範：活體腎臟交換捐贈 

為提升末期腎病人者接受移植之機會，衛生福利部於2019年4月發布《活體腎

臟交換捐贈移植手術管理辦法》。該辦法允許無血緣或姻親關係之合適捐贈者，在

自主意願下，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嚴格審查通過後，參與「交換捐贈」（Paired Ex-

change）移植手術。此舉旨在透過多重把關機制，促進非親屬間活體捐贈風氣，嘉

惠更多病人與家庭。 

肆、當前器官移植主要挑戰 

一、捐贈率偏低：儘管器官捐贈意願簽署人數逐年上升，實際捐贈率仍遠低於等候

人數。社會對腦死認知不足、對死亡判定存疑等因素，均影響捐贈意願之實

踐。 

二、家屬共識制之困境：實務上，即使死者生前已註記捐贈意願，若任一家屬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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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，醫療團隊多選擇中止程序以避免爭議，導致許多潛在捐贈無疾而終。 

三、境外移植與倫理風險：過去因國內器官嚴重短缺，曾有逾七成病人赴中國大陸

接受移植。臺灣已修法禁止仲介或接受來源不明或非人道取得之器官，然此現

象仍反映制度性供不應求之根本問題。 

四、活體捐贈範圍受限：活體捐贈限於五親等內血親或配偶，雖有助保護捐贈者，

卻也限制了器官來源之擴充。 

伍、總結 

臺灣器官移植制度在法律規範與醫療技術層面已臻成熟。然而「器官短缺」仍

是核心瓶頸與最大挑戰。未來亟需透過法律完善、公共教育深化、醫療體系協作等

多面向努力，縮小供需落差，使更多等待中的生命獲得重生的機會。此不僅是醫療

議題，更是全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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